
为建立健全政策性涉农保险基层服务体系，提升工作质量，

促进政策性涉农保险工作健康、快速、可持续发展，根据财政部、

农业农村部、银保监会、林草局印发《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

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财金〔2019〕102 号）和省财政厅、农业农

村厅、广东银保监局、林业局印发《关于大力推动广东省农业保

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粤财金﹝2020﹞26 号），现就政

策性涉农保险基层协保体系建设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基层协保体系的建立及各方职责

按照“政府组建、多方出资、共享使用”的原则，加大村镇

基层协保体系建设力度，完善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络。县（市、

区）政府负责组建县级协保机构，县级协保机构可以公益二类及

以下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专业技术服务公司等为依托进行组建。

县级协保机构负责在乡镇建立涉农保险服务站，在行政村建立涉

农保险服务点，建立完善本地政策性涉农保险协保体系。县（市、

区）农业农村局负责管理辖内县级协保机构，县级协保机构定期

向其报送各级服务站点、协保人员名录、开展协保工作情况。承

保机构与协保机构签订合作协议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，协保机构

按照承保机构的委托协助办理政策性涉农保险宣传、承保、理赔、

定损等具体业务。县级职能部门、乡镇基层涉农机构应根据公益

— 60 —



服务的定位，对农险业务予以支持，并开展相应监管，向县（市、

区）政府负责。

乡镇保险服务站基本建设标准是：

（一）有固定场所（可独立或合用）；

（二）有基本办公设施（如桌、椅、柜，电脑及打印设备等）；

（三）有专职或兼职工作人员；

（四）有办公（服务）电话；

（五）有信息发布（宣传）栏；

村保险服务点，参照乡镇服务站建设标准设置。可以借助原

有的乡镇、村级金融服务站。

协保机构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协调乡镇相关涉农部门，完成政策性涉农保险工作任

务；

（二）组织开展本地政策性涉农保险宣传发动工作；

（三）负责镇村协保人员的聘请、培训和管理工作；

（四）接受保险机构委托，协助开展政策性涉农保险投保、

理赔、定损、咨询等相关工作；

（五）完成交办的其他政策性涉农保险工作任务。

二、协保人员的选聘及职责

各乡镇协保机构，至少聘请 2-3 名农险协保员；开展政策性

涉农保险工作的行政村，原则上每个行政村聘请 1-2 名农险协保

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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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涉农保险的特点，乡镇农险协保员要求品行端正，具有

高中以上文化和一定的保险业务知识、懂电脑操作；村级农险协

保员主要在本村有较大影响力、群众威信高的人员中选聘，也可

由村“两委”干部兼任。

选聘程序：所在村（单位）推荐、本人填写《广东省政策性

涉农保险协保员审核表》（附表 1）、县级协保机构审核、县（市、

区）农业农村局核准。

镇、村协保人员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具体负责辖内政策性涉农保险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。

（二）在承保机构指导下，协助开展政策性涉农保险投保、

理赔、定损等相关工作，包括农户承保理赔信息资料收集整理和

报送工作。

（三）参加政策性涉农保险业务培训。

（四）配合做好政策性涉农保险解惑答疑、处理好投诉维稳

工作。

（五）完成协保机构交办的其他涉农保险工作任务。

三、协保人员培训与管理

（一）协保人员培训。承保机构负责对协保员进行工作培训。

培训内容包括：政策性涉农保险相关政策、保险基础知识及相关

法律法规、保险承保理赔实务操作基础知识等。

（二）协保人员管理。县级协保机构负责对协保员统一管理，

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负责监督。县级协保机构要建立健全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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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员聘任、培训、考核、奖惩等管理制度，规范协保员行为；建

立引导激励及承保、理赔工作质量抽查回访制度，不断提高协保

员工作质量和水平。

协保员在办理涉农保险业务过程中不得有以下行为：

1.贪污挪用保费；

2.伪造虚假赔案；

3.违反政府部门、协保机构及承保机构管理规定办理业务；

4.其他违反行业监管规定或管理规定的行为。

如发现并经查实有以上行为的，解除协保聘用关系，构成违

法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四、协保工作经费保障

政策性涉农保险基层协保工作经费主要包括协保机构日常

运行费用和协保员劳务费。

（一）承保机构与协保机构公平协商明确协保费用支付标

准，协保费用仅能用于协保人员劳务费及协保机构（非财政安排

经费的单位）日常运行费用。一家协保机构可同时向多家保险机

构提供协保服务。承保机构必须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协保费

用，协保机构必须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协保员费用，不得以现

金方式发放。

（二）协保机构及协保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向承保机

构索要或提取本意见规定以外的其他费用。

五、加强组织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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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组织协调。开展政策性涉农保险是新的强农惠农

措施，建立健全涉农保险基层协保体系是确保这项政策落实的关

键举措。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及有关部门要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，

明确分工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加快建立健全协保体系，实现协保体

系全覆盖。乡镇政府要大力支持，为保险服务站点的建立提供方

便，主动解决协保体系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

（二）加强管理。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担负起指

导和督查责任，深入基层，加强指导，密切协作，形成合力。乡

镇政府要加强对协保机构和人员的管理，督促其履行协保职责，

推动涉农保险事业发展。

（三）协保体系由各涉农承保机构共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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